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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3月 21日的立法會會議  
 

政務司司長擬動議的  
2項擬議決議案  

 
 政務司司長將於上述會議，根據下列 2項條例動議
隨附的2項擬議決議案： 

 

(a) 《區域法院條例》 (第336章 )(附錄1)；及  
 

(b) 《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 (第338章 )(附錄 2)。 

 
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把該等擬議決議案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

在立法會議程上。  
 
2. 政務司司長在動議該 2項擬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
(中文及英文本 )分別載於附錄 3及 4。  
 
 
 
 

立法會秘書  
 
 
 
 
 

(衛碧瑤代行 ) 
 
連附件  











擬稿 

1 

(以在立法會發言為準) 
 

2018年3月21日立法會會議上 
政務司司長 

動議通過根據《區域法院條例》(第336章) 
 

提出的議案發言稿 
 

主席： 
 
 我謹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上，以我名義提出的第一項議案，

以提高區域法院的民事司法管轄權限。 
 
2. 司法機構於 2015 至 16 年度，就區域法院及小額錢債審裁處
的民事司法管轄權限進行了檢討。經分析提高權限對相關法院及

審裁處案件量的影響、經濟指標的變化，及持份者的意見後，司

法機構建議將區域法院的一般民事申索限額由 100 萬元提高至
300 萬元。至於涉及收回土地或土地權益所有權的訴訟限額，則
以土地的每年租金、應課差餉租值或年值計算由 24 萬元提高至
32萬元。 
 
3. 區域法院的衡平法司法管轄權方面，司法機構建議將不涉及

土地的限額由 100 萬元提高至 300 萬元；涉及土地的限額則由
300 萬元提高至 700 萬元。另外，司法機構亦建議將小額錢債審
裁處的民事司法管轄權的金額上限由 5萬元提高至 7萬 5千元。 
 
4. 司法機構認為上述建議使高等法院、區域法院及小額錢債審

裁處之間的案件分配更爲合宜，有助紓緩高等法院民事案件量不

斷上升的影響，使之可集中處理申索額較高、性質較複雜的案

件。此外，建議亦有助降低法律費用，讓市民大眾更無礙地尋求

司法公義。司法機構已就建議徵詢了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

會，及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意見，並得到他們的普遍

支持。 
 
 

附錄  3 



擬稿 

2 

5. 為應付調整民事司法管轄權限對區域法院及小額錢債審裁處

工作量增加的影響，司法機構經仔細評估所需資源後，已於該法

院及審裁處增設新的法庭設施。此外，政府已向司法機構提供所

需的財政資源，以全面配合其人手需要。其中，司法機構提出有

關增加法官及司法人員職位的建議已於去年 12 月獲得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批准。司法機構將致力確保權限調整後，區域法院及小額

錢債審裁處的運作暢順，繼續為法庭使用者提供可靠的服務。 
 
6. 我謹請各位議員支持這項議案。我隨後會就提高小額錢債審

裁處的民事管轄權限提出另一項議案。在兩項議案獲立法會通過

後，司法機構將對《小額錢債審裁處(費用)規則》(第 338B 章)作
出相應修訂，並在稍後另行提交立法會審議。審議完成後，經調

整的區域法院及小額錢債審裁處的民事司法管轄權限以及相應修

訂，預計將於 2018年中在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指定的日期生效。 
 
7. 謝謝主席。 
 
 
 

- 完  - 
 

[註：請同時參閱將於同一次立法會會議就《小額錢債審裁處條
例》(第 338章)提出的另一項議案的發言稿。] 



擬稿 
 

1 

(以在立法會發言為準) 
 

2018年3月21日立法會會議上 
政務司司長 

動議通過根據《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第338章) 
提出的議案發言稿 

 
 

主席： 
 
 我謹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上，以我名義提出的第二項議案，

以提高小額錢債審裁處的民事司法管轄權限，由 5 萬元提高至
7 萬 5 千元。我已在提出上一項議案時說明提高小額錢債審裁處
的民事司法管轄權限的詳細理由，在此不再重覆。 
 
2. 我謹請各位議員支持這項議案。 
 
3. 謝謝主席。 
 
 
 

- 完- 
 

[註：請同時參閱將於同一次立法會會議就《區域法院條例》
(第  336章)提出的另一項議案的發言稿。] 

附錄  4 


